
共 3 頁第 1 頁 

中臺科技大學大陸學生短期研修作業要點 

文件編號：RIC305（原編號ACR305） 
1020710行政會議通過 

1051207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1118行政會議修訂通過更改組織或單位名稱 

 

一、為促進兩岸學術交流與互信瞭解，特訂定「中臺科技大學大陸學生短期研修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大陸學生依本要點提出短期研修申請者，須為大陸地區相當大學程度之在學學生，研修

期限依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之規定辦理。 

三、申請截止期限：上學期（9月入學）為5月15日、下學期（2月入學）為11月15日。 

四、每學期提供與本校簽署合作備忘錄及學生交流合約之姐妹校學生研習，以平等互惠原則，

予以收取或減免相關費用。 

五、申請時，學生應檢附下列表件，於規定期限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一)短期研修申請(隨班附讀) 

1.來校短期研修(究)申請表（附件1）。 

2.選讀生課程登記資料表（附件2）。 

3.就讀大陸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函正本2份（須有校方之戳章）及歷年成績單正本1

份。 

4.就讀大陸學校兩位專任教師簽章後之推薦函(附件3)。 

5.讀書計畫或研究計畫（中文簡體繁體皆可）(附件4)。 

6.宿舍申請表(附件5)。 

7.健康證明檢查表（包括三個月以內之HIV帶原檢驗報告及胸腔ｘ光報告）(附件6)。 

8.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請確實填寫各項欄位資料，包括電子郵件信

箱，粘貼規定格式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申請人並須親自簽名) (附件7)。 

9.彩色白底2吋相片2張（同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相片格式）。 

10.財力證明新台幣15萬元以上。 

(二)短期研究申請(隨班附讀) 

1.來校短期研修(究)申請表（附件1）。 

2.就讀大陸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函正本2份（須有校方之戳章）及歷年成績單正本1

份。 

3.就讀大陸學校兩位專任教師簽章後之推薦函(附件3)。 

4.讀書計畫或研究計畫（中文簡體繁體皆可）(附件4)。 

5.宿舍申請表(附件5)。 

6.健康證明檢查表（包括三個月以內之HIV帶原檢驗報告及胸腔X光報告）(附件6) 。 

7.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請確實填寫各項欄位資料，包括電子郵件信

箱，粘貼規定格式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申請人並須親自簽名) (附件7)。 

8.彩色白底2吋相片2張（如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相片格式）。 

9.財力證明新台幣15萬元以上。 

六、申請來校短期研修之學生資格須經申請研修之本校系所審核通過，再由教務處註冊組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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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移民署入出境管理局同意後，核發研修通知。 

前項任一程序未通過者，皆屬未通過審核，將退還原申請文件並轉申請人知照。 

七、進入本校進行研修後，相關資源之使用，皆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辦之： 

(一)住宿：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來校住宿協助，費用以自付為原則。 

(二)圖書電腦資訊：由註冊組、電子計算機中心、圖書館，辦理學生證、電腦資訊使用、

圖書借閱等相關業務。 

(三)選課：依本校學生選課相關法規辦理。修讀科目考試及格，由教務處出具學習證明。 

八、離校程序：離校前應填具離校手續單，知會各相關業務單位，正本送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及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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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臺科技大學大陸學生申請來校短期研修(究)申請表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請貼 6個月內

彩色、脫帽、

相片不修改、

足資辨識人貌

五官清晰之照片

(4.5cmX3.5cm)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出 生 地 

大 陸 地 區 

原 就 讀 校 名 
 

大 陸 地 區

原 就 讀

系 所 年 級

 

選讀(研究)方向 

重 點 條 列 

1.  

2.  

大 陸 地 區 

通訊處及電子信箱

聯 繫 方 式 

住址： 
電話： 
電子信箱： 
 

 
臺灣地區
聯 絡 人
 
(若無免填)

姓名： 
職稱： 
電話： 
通訊處： 
電子信箱： 

來臺期間獲其他機
關(構 )、團體補
(獎 )助請列明補
(獎)助項目及經費 

獲獎助機關(構)名稱 獲補(獎)助項目 獲補(獎)助額度 

 

 

 

 

 

 

 

 

 

擬 申 請 系 所  研 修 期 間
自      年     月     日 

迄      年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系 所 審 核 

 

 □同意   (研究生)指導老師： 

 □不同意（請註明原因）                                 

 系所主任：                所屬院長：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處招生及國
際合作中心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學務處生輔組 校長或授權代決人

 
 
 
 

    

 備註：1.本表由申請人以正體字填寫。 

2.申請資料應確實填寫。   

3.申請人來臺從事研修或研究，不得有與入境事由不符之活動或有違反相關法

規之事情，否則將依有關法規處理。 

4.粗體框線內為中臺科技大學所填寫，申請者請勿填寫。 


